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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上证科审（再融资）〔2023〕6 号 

─────────────── 

 
 
关于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本所有关规定等，本所审核机构对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

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 

 

1.关于募投项目 

根据申报材料：（1）发行人本次拟投入募集资金在合肥市建设高

性能汽车声学产品生产基地，项目预计达产后可实现年产 1,200 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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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扬声器、600 万套中频扬声器、90 万套低音炮以及 180 万套汽车

电子产品；（2）本次发行人拟融资 52,000 万元，其中用于汽车音响

系统及电子产品项目 42,0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与发行人现有业务产品、

前次募投项目产品的具体联系与区别，并结合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趋势、

公司的经营计划、前次募投项目实施进展和实现效益等情况说明本次

募投项目实施的主要考虑，是否投向科技创新领域；（2）结合公司当

前产能、已规划项目产能情况分年度列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公司相

关产品的产能变化情况，并结合本次募投项目下游主要客户验证进展、

发行人竞争优劣势，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的产能规划合理性及产能消化

措施；（3）本次募投项目融资规模的具体构成及测算依据，本次募投

项目建筑工程费单价、单位产能投资额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

（4）相关预备费及铺底流动资金是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说明本次非

资本性支出规模的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3）

（4）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经营情况 

根据申报材料：（1）报告期各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19,465.31 万元、108,803.96 万元、130,198.01 万元和 120,109.79 万元，

公司主要客户为国内外汽车制造厂商及电声品牌商，发行人外销收入

占比分别为 64.71%、58.40%、54.09%和 47.31%，外销主要集中在美

洲和欧洲两地；（2）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27.76%、

27.54%、25.13%、18.85%；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7,758.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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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8.31 万元、4,980.55 万元和 5,381.59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发行人产品的单价及销量、主要应用于

新能源汽车领域和燃油汽车领域的产品类型、用量差异及在手订单情

况，说明发行人收入增长的原因及可持续性；（2）发行人内外销收入

结构变动的原因及未来发展趋势，外销产品是否受到贸易政策的影响

及具体情况；（3）结合主要产品的单价和单位成本情况，说明发行人

最近三年毛利率及净利润呈下滑趋势的原因及合理性，发行人是否与

主要客户存在针对原材料价格波动的补偿机制。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财务性投资 

根据申报材料：截至最近一期末，发行人交易性金融资产 14,699.95

万元，其他应收款 228.70 万元，其他流动资产 2,647.03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公司新

投入和拟投入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最近一期末公司

是否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关于其他 

4.1 关于应收账款及存货 

根据申报材料：（1）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

26,767.72 万元、27,787.51 万元、34,237.22 万元、48,756.02 万元，应

收账款主要客户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等；（2）公司存货以原材料和库存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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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为主。 

请发行人说明：（1）发行人应收账款主要客户的回款和逾期情况，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2）存货在手订单的覆盖情况，存

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2 请发行人说明：累计债券余额的计算口径和具体计算方式，是

否符合《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相关规定。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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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区分“披露”及“说明”事项，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外，

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不用增加在募

集说明书中；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以楷体加粗标明更

新处，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请保荐机构对发行人的回复

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并在发行人回复之后写明“对本回复材

料中的公司回复，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

准确”的总体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主题词：科创板  再融资  问询函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2023 年 01 月 18 日印发 
  

 


